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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编写「学校发展计划」 
(适用于签订首份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服务合约) 

 

 

背景 

1. 由 2000/01 学年起，所有经由「校舍分配工作」获派校舍的新校(包括资

助学校及直资学校)及参加直资计划学校的校董会/法团校董会，均须与教

育局签署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服务合约。 

2. 由 2010/11 学年起，合并学校须签署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服务合约，下列

情况除外： 

• 合并学校由同一办学团体的属校组成；或 

• 合并学校由不同办学团体的属校组成，并在其办学团体的原有校舍营

办。 

3. 有关学校必须在开办/参加直资后六个月内呈交学校发展计划。 

 

 

基本原则及注意事项 

1. 学校发展计划须以下列文件作为依归： 

 申请新校舍所提交的办学计划书/转制计划书；或 

 申请转为直资所提交的参加直资计划书。 

2. 学校发展计划涵盖的范围应较学校在「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下所制定的

学校发展计划更阔。 

3. 学校发展计划应与办学团体服务合约内的条款(附件一)、办学计划书/转

制计划书/参加直资计划书及教育条例相符。学校发展计划内勾画的主要

目标，亦应切合办学计划书/转制计划书/参加直资计划书内，就有关学校

工作四个主要范畴的承诺。学校发展计划所定的目标须具挑战性、可供实

践和量度。 

4. 学校发展计划应清楚列出达成各主要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及工作、评估成效

的成功准则和学校发展的优次。学校应有计划地收集基线资料（即学生入

学时的各方面表现），以便跟进学生在学业及学业以外的成就。 

5. 学校发展计划是问责工具之一，须列出学校的长远及周年发展目标。该等

目标须经教育局与学校双方同意，而学校有责任确保达致有关目标。 

6. 教育局会以学校发展计划作为评审学校在首份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服务合

约期内表现的准则。教育局会评估学校的进展及目标的达成，检讨学校的

运作及管理能否达致学校发展计划内所承诺的标准。如察觉出现问题或学

校未能达致个别表现指标，教育局会要求校董会制订跟进计划，以解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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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或改善有关情况。 

7. 学校的发展是持续性进程，如有需要，学校可修订及改善学校发展计划内

的目标及指标，但必须事先取得教育局的同意。 

8. 学校可能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修订办学计划书所列出的目标： 

 录取学生的能力 

 学生的家庭背景 

 学校所属区域的特色（特别是与办学团体原来所申办的区域有所不

同），例如该区域正在发展中或已全面发展 

 教职员的资历 

 社区网络及支援 

 与教育政策有关的措施，例如校本管理、融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的基本语文能力要求、校长持续专业发展、课程发展等。 

9. 学校应指出达致目标的计划及策略的支援软件（如职员培训）或硬件（如

校舍设施或资讯科技设备）。 

10. 学校发展计划格式并无规范。 

 

 

主要元素 

1. 学生学业及学业以外的目标 

2. 其他有关管理与组织、学与教、校风及对学生支援等方面的目标 

3. 具进展性及能达致改善质素的周年目标及长远﹝三至五年﹞目标 

4. 量度各范畴或项目的表现指标及成功准则 

5. 评估机制，包括评估工具、范围、目标及时间 

6. 财政预算 

7. 收生条件(只适用于直资学校)。 

 

 

主要内容 

1. 抱负与使命 

2. 如何透过下列范畴实践学校的抱负和使命： 

A. 管理及组织 

 学校管理 

 专业领导 

B. 学与教 

 课程和评估 

 学生学习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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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校风及学生支援 

 学生支援 

 学校伙伴 

D. 学生表现 

 态度和行为 

 参与和成就 

【附件详列各主要范畴下建议需要考虑的要点】 

 

 

呈交学校发展计划 

1. 学校发展计划须经由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批核，并由校监签署作实。 

2. 学校必须在开办/参加直资后六个月内呈交学校发展计划予所属高级学校

发展主任核准。 

3. 如教育局要求就学校发展计划进行修订，学校应符合有关要求。 

4. 核准的学校发展计划会纳入服务合约之内。如学校日后须作出修改，须先

获得高级学校发展主任的书面批准。 

 

 

参考网页 

香港学校表现指标 

学校发展与问责相关参考资料 

 

 

校本管理组 

二零一零年十月 

 

https://www.edb.gov.hk/sc/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performance-indicator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sc/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performance-indicators/esd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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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校「学校发展计划」各主要范畴下须考虑的要点 

 

抱负及使命 

 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教育目标 

 有否配合学生的发展需要 

 能否利用社会及社区资源 

 是否有针对社区的需要 

 

管理及组织 

 学校的组织架构 

 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成员各方面的专业知识 

 有否订明校董会的承担及工作重点 

 是否引入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让教师、家长、校友及社会人士参与

校政决策 

 有否清楚界定各阶层人员，包括校董、校长、中层管理人员及教师的

职责 

 须包括教职员的考绩及发展政策 

 是否有额外资源以达致有关目标 

 是否有策略促进校内成员的沟通及团队精神 

 

学与教 

 所采用的学习政策是否以学生为本，例如多元智能课程设计、拔尖保

底课程等 

 采用的教学语言 

 学校的评估及家课政策 

 课程编排与时间表的配合，例如发挥全日制学校的功能、配合中小学

连贯﹝一条龙﹞的概念 

 课程设计能否配合学校的发展特色，例如着重资讯科技、音乐、艺术

等 

 推行的具体方案 

 有否包括其他配套措施，例如教师培训、兼职教师、外籍英语教师、

应用资讯科技、教学资源中心等 

 有否投入额外资源或利用社区资源推行教学策略 

 须有课程监察及检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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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风及对学生的支援 

 是否有具体方案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有财政困难的学生 

 对新来港学童的支援 

 有否照顾学生的差异 

 训导及辅导政策 

 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及活动的规划 

 办学团体的支援 

 对家长的教育及支援 

 家校合作政策 

 

学生学业及学业以外的表现 

 评估工具、方法和时间 

 要有可量度的质化或量化表现指标 

 表现指标是否有增值概念 

 学生是否可以参与评估，例如自我形象评估问卷 

 从「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及「学校增值资料系统」得到的资料 

 

自我评估的机制及实施 

 评估的机制及准则 

 评估指标是否具体而全面 

 参与的层面是否广泛，有否包括家长及学生 

 有否列明搜集资料的方法 

 须有施行计划时间表及优先次序 

 除自我比较外，会否与属会或质素圈的学校作比较 

 自评工作的监察 

 自评结果的汇报和跟进 


